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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h/redht/201902/20190202838285.shtml） 

 

附錄 

 

商务部 

关于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为让企业办事“少跑腿”，减轻企业负担，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商务部决定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简化收取纸质版申请材料，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应用中增加上传扫描件功能。

企业新申请、变更备案登记时，可网上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签字盖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申请表原件等申请材料扫描件。 

二、完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遗失或损坏补办手续。《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表》遗失或损坏，申请人需补领的，各备案登记机关不再指定报刊声明作废。企业按照自负

其责的原则，向原备案登记机关提交遗失或损坏补领书面申请。 

三、根据《外贸法》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已办理工商登记的企业法人分

支机构，在新申请、变更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时，应向备案登记机关提交企业法人分支机

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分支机构负责人签字盖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申请表原件及企业法

人同意分支机构办理备案登记的书面申请材料原件。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在办理完备案登记后可

凭《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到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办理开展对外贸易业务所需的有

关手续。 

四、本通知自 2019 年 3 月 1 日施行。商务部之前发布的文件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依

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商务部 

2019 年 2 月 18 日 

 

 

 

 


